
桂林市中医医院进修须知

桂林市中医医院创建于 1958 年，是桂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所综

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是国家中医药文化建设试点单位、广西自治

区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中医“治未病”试点单位、桂林市中医适宜技

术推广基地。拥有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 1个——乳腺科；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3 个——乳腺科、骨伤科、内分泌科；自治区级中

医重点专科、专病 4 个——骨伤科、肿瘤科、妇科不孕不育专病、中

风病；市级重点专科 8个——乳腺科、骨伤科、内一科、内三科、内

八科、针灸科、推拿科、妇科。是首批国家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临床培养基地），是国

家中医、中西医结合类别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基地与考官

培训基地。

一、进修条件

1．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遵纪守法，无重大医疗事故，身体健

康。

2．临床科室进修医师：具有医学相关学历从事本专业（按二级

学科）工作二年（含）以上，具备执业医师资格证及执业证。

3．医技科室进修学员：具有相关学历从事本专业（按二级学科）

工作二年（含）以上，并具有执业医师（技师、护师）资格证及执业

证。

二、 报名须知

1．报名要求：进修学员必须按规定时间来我院报到，报到后即



安排岗前培训等事宜。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准时报到者，须事先与我院

科教科联系，否则取消进修资格（不允许他人顶替）。进修期间原则

上不准请假，请避免晋升考试考核、单位定岗定编及原单位科室人员

安排紧张等时间段。

2．报名方式：

（1）填写《进修资格审查鉴定表》电子版（请在桂林市中医医

院官网网站下载），填写完毕后发送至 glzyyykjk@sina.com；

（2）查收录取通知书（电子版）；

（3）参考录取通知书，携带相关证件资料及填写、盖章完整的

《进修资格审查鉴定表》纸质版至桂林市中医医院科教科报到（桂林

市象山区临桂路 2号桂林市中医医院 1号楼 6楼）。

3．填表说明：

（1）选送单位应对申请表上所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核并加盖公章。

（2）进修科别必须填写明确，尽量详细、具体。

4.报到注意事项：

（1）报到时请携带《进修资格审查鉴定表》及本人一寸照片 2

张；

（2）证件齐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执业医师（技师、护士）

资格证和执业证书复印件（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复印件请将有姓名和

有照片的页面复印在同一张 A4纸上）。

（3）自备大白褂、口罩（护士进修学习请自备白裤、白鞋）；

（4）进修费一次交齐（只收现金），也可电汇（汇款时请务必注

明学员姓名及单位）；因本人或单位特殊原因中途退学者，费用一律



不退。

三、住宿安排

我院暂不提供住宿，请进修学员自行解决。

四、进修时间安排

来院进修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 发送录取通知书时间 进修报道时间

2020 年 1 月 2019年12月20日 2019 年 12 月 25 日左右 2020 年 1月 2 日左右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3月 20 日 2020 年 3 月 25 日左右 2020年3月31日左右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6月 20 日 2020 年 6 月 25 日左右 2020年6月30日左右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9月 20 日 2020 年 9 月 25 日左右 2020年9月30日左右

请于报名截止时间前报送《进修资格审查鉴定表》，逾期不予受

理；请于规定时间来院报到，其它时间不再安排进修报到。

五、进修期限：

临床、医技科室进修至少三个月（含）以上，重点专科（含）半

年以上。

五、进修须知：

1、进修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我院有关的

医疗管理规定，服从临床及医技科室的管理，遇有不清楚问题主动请

示上级医师，不得自行处理。工作中不得擅自脱岗，不得利用工作之

便与病人拉关系、收受钱物，如被发现立即终止进修学习，并退回原

单位处理。

2、进修人员要爱护我院一切公共财物和科技资料等，不得私自

拍照、收藏、携走我院病历、X 光片、CT 片、核磁片、病理切片等各



项临床资料和标本，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其进修学习资格，造成严重

后果者将追究其相应责任。

3、进修人员中途不能自行调换进修科室及时间，一经发现，将

终止其进修学习。特殊情况请通过原单位与我院科教科协商解决。

4、在我院进修学习期间，进修医生一律担任住院医师工作，手

术科室的进修医生不能独立操作手术。

5、进修期间如遇特殊情况需请假时，必须本人办理请假手续（请

别人代办无效）。三天以内由所在科室科主任审批，三天以上需本人

到科教科填写“进修人员请假说明”，经科主任及带教老师签字同意，

科教科审批后方可离院（一般不超过两周）。返回我院工作后应及时

销假。不论病事假，学习期限一律不顺延，逾期不归者终止其进修资

格。

6、在我院进修学习期间，各种补贴一律回原单位办理。

7、进修学习期满，经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如有

下列情况存在，离院时一律不发结业证书：

（1）进修学习未达到规定期限、病事假超过两周者；

（2）进修学习期间工作责任心不强，服务态度差、发生医疗事

故或严重医疗差错、违纪违规违法，无故旷工者；

（3）无论何种原因，提前离院者；

（4）进修学习期满后，如需去其他单位参观学习者，应先办妥

离院手续，否则不发结业证书。

8、如因个人原因提前终止进修学习者，进修费用不予退还。



附：进修收费标准

科 室 收费标准

国家重点专科 乳腺科、内分泌科、骨伤科

（注：进修乳腺科钼钯加收 100 元/月）

300 元/月

省级重点专科 妇科、肿瘤科 250 元/月

市级重点专科 心肺病科、脑病科、针灸科、推拿科 250 元/月

普通专科 以上科室除外 200 元/月

辅助科室 B 超、影像 300 元/月

外籍人员 科室进修 200 元/天；

翻译 100 元/天，小语种 200 元/天。

桂林市中医医院科教科

（常年有效）


